
【活動公告】研究倫理講習-南區研究倫理聯盟教育活動，課程時數認證 3小時 

(長榮大學場次) 

敬愛的 老師、同學您好： 

轉知研究倫理教育活動訊息，歡迎您踴躍報名參加。 

一、主辦單位：南區研究倫理聯盟、長榮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

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 

二、講習主題：研究倫理與個人資料保護 

三、活動時間：2014年 5月 1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3:20-16:45 

四、活動地點：長榮大學行政大樓 4樓第一會議室 

五、議程： 

時  間 內  容 講者 

13:00-13:20 報    到 

13:20-13:30 開場致詞 

吳佩芝 研發長 

長榮大學研究發展處 

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副教授 

13:30-15:10 

了解研究倫理前，您

不可不知的個人資料

保護法 

王毓正 

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

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

15:10-15:25 休息時間 

15:25-16:25 

申請倫理審查輕鬆上

手-申請表填寫與案

例分享 

林美嵐 

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

行政辦公室專案經理 

16:25-16:45 

~ 

Q&A交流時間 

賦    歸 

 

六、課程報名： 

1.請事先報名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c.chass.ncku.edu.tw/event/2209 
  ，報名截止日期: 2014年 5月 8日(星期四)，或額滿為止。 

2.全程參與者(確實簽到與簽退)，將提供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證明 3小時，於活動

結束後一週內以 email方式寄發。 

3.教育訓練課程費用： 

（1）南區研究倫理聯盟選擇種籽基金方案學校人員免付費。（種籽基金學校名

單請查詢 https://rec.chass.ncku.edu.tw/node/2198） 



（2）非種籽基金方案學校人員，請於 2014年 5月 8日(星期四)前郵政劃撥或銀

行臨櫃匯款新台幣 400元，並請妥善保留劃撥或匯款收據憑證以供日後查

詢使用；未事先匯款者，請於當天現場繳交新台幣 500元。 

（3）付款流程： 

請於 103 年 5 月 8 日（四）前上網報名 

非屬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學校之人員，以下兩種付款方式 
請擇一 

 
於 103 年 5 月 8 日（四）前，郵政劃

撥或銀行臨櫃匯款繳交費用，新台幣

400 元。 
付款帳戶：國立成功大學 401 專戶 
金融機構：台灣銀行台南分行 
付款帳號：009036071141 

 
 
 
 
 

 
於 103 年 5 月 12 日（一） 
中午 12:00 前通知報名狀態 

 
於 103 年 5 月 12 日（一） 

中午 12:00 前通知報名及付款之狀態 

 
103 年 5 月 13 日（二）13:00-13:20 

準時報到並領取收據 

 
於 103 年 5 月 13 日（二）課

程當天 13:00-13:20 報到，現

場繳交新台幣 500 元並領取

收據。 

上課嘍！ 

（4）有關申請退費，請詳 https://rec.chass.ncku.edu.tw/event/2211。 
4.教育訓練聯絡人：06-2757575#51020，林美嵐 專案經理。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rec.chass.ncku.edu.tw/event/2211�


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

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 

教育活動報名費退費規則 

一、申請方式：請於該次課程開課當天前

至https://rec.chass.ncku.edu.tw/event/2211

二、退費：  

填寫相關資

料送出申請，將統一於該次課程開課當天後5個工作天

內，通知退費申請之狀態。 

（一）以下申請日期計算，以「開課當天」為基準日。  

（二）非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申請退費者，退費方式如下：  

1.於前5個工作天以前提出，需扣除行政處理手續費30元。  

2.於前1至4個工作天內提出，需扣除行政處理手續費200元。 

3.開課日或超過開課日，恕不接受退費申請。  

4.若已先行開立收據者，本會將於收到原收據後，始辦理退費事

宜。  

(三)經本會確認並通知受理退費申請後，於20個工作天內郵寄退款支

票，完成退款手續。 

（四）退款流程： 

 開課當天前

至
https://rec.chass
.ncku.edu.tw/ev
ent/2211 填寫

相關資料送

出申請 

開課當天後 5
個工作天內，

通知退費申請

之狀態。 
若申請成功… 

於 20 個工作天內郵寄

退款支票（金額為已扣

除所需行政處理手續

費之餘額），完成退款

手續。 


